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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本系依據「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辦法」及「廣亞學校

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規範」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本系為使學生於在校修業期間，瞭解就業市場環境、企業文化與經營策略，

並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與實務經驗，為企業儲備人才，特規劃本系學生校外

專業實習與就業實習方式及內容。(本修訂版本適用於 106學年度起入學的

學生) 

三、實施對象及時間： 

本系大四學生於在學期間，參與系上認可之合作機構提供之實習，「校外

實習」(必修)及「就業實習」(選修)課程實習期間為連續 4.5個月，「產業

體驗」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 320小時。 

四、實施方式： 

(一)實習申請流程，依系上公告期程辦理，繳交相關文件。 

(二)學生須於畢業前完成「校外實習」修讀，因特殊因素無法參與實習者須

填妥「免修實習課程申請表」，經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依據替

代課程方案施行。 

(三)未通過「校外實習」課程者，可選以下方案替代： 

1.修讀「就業實習」(九學分)課程，通過始可抵免。 

2.修讀「產業體驗」或「專題實務」至少一門課程，另加選本系其他

專業課程，課程通過後累計達九學分以上，始可抵免。 

五、作業程序： 

(一)徵求實習機構：由本系教師推薦經政府登記核准之公私立機構，並選定

其數位內容相關部門為實習單位，實習之內容性質以數位內容相關工作

為宜(推薦表另訂之)。 

(二)簽訂實習合約：委請本校研究發展處與選定之合作機構簽訂實習合約書。 

(三)舉辦說明會：得邀請擇定之校外實習機構辦理說明會或由本系代為辦理，

以說明所提供的實習期間、名額、上班地點、工作性質、可學習得之技

能、可能之待遇，以及應徵學生應具備之條件與甄選方式。 



(四)學生應徵實習：學生依個人意願，透過本系登記向合作機構應徵；合作

機構依其自訂方式甄選，並將甄選結果於審核結束後通知本系。 

(五)確認實習機構：由學生選擇確認獲甄選之機構，並附上家長同意書後，

原則上以推薦該機構之教師擔任其指導老師，或由實習輔導委員會依教

師居住地區近實習機構等條件指定。 

(六)撰寫個別實習計畫書，經系審核通過備查。 

(七)進行實習：負責指導實習之教師在學生完成實習機構確認後，代為聯絡

實習機構，洽談企業拜訪之時間與方式，並協助學生了解企業實習環境、

實習時段及報到時間，由學生自行報到並展開實習。 

(八) 實習結束：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繳交相關實習報告(請參考系網相關

下載)。 

六、實習考評： 

(一)學生應養成良好工作態度及敬業精神以維校譽，違者以校規處理。 

(二)指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不定期至其輔導學生之實習地點訪視，並填

寫訪視紀錄表，一學期須訪視 2次，以瞭解及輔導學生實習工作狀況。 

(三)實習成績之計算以實習機構之工作部門主管對其工作表現評分佔 40%、

實習輔導老師對其實習報告評分佔 60%（評分表另訂之），實習考評分

數達 70分，方可列計為其畢業學分。 

七、其他： 

(一)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所需各項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指導老師赴學生實

習地點訪問輔導以因公出差或外勤論，指導期間之鐘點費及差旅誤餐費

由本校依相關規定支給。 

(二)如發生不可抗拒之因素導致須離退或實習機構轉換，則由實習輔導老師

進行了解後，提案至系實習委員會進行討論審議。 

(三)其他未規範之事件，經系實習委員會討論決議。 

八、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